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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行政院為建立各機關學校規劃辦理員工福利措施及執行全

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七點所定福利事項之準據，

訂頒「各機關員工福利措施推動原則」一種，請查照辦理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5年4月26日院授人給字第105003981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送「各機關員工福利措施推動原則」及逐點說明各1份

，各機關應鼓勵員工參與福利措施之規劃，於法令規範內

發揮創意，提升福利措施之辦理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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